
《东莞市樟木头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听证会意见建议采纳情况表

序号 听证会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

1

关于综合交通方面。规划以“东进、西协

、北拓、南联、中优”为空间发展策略，
为落实“西协”战略部署，需加快推动东

莞地铁一号线支线建设。

已采纳。

规划构建“两横两纵”的轨道网结构，包括赣深高铁、莞惠城际、广深城际、东莞1号
线支线，规划以东莞南站为枢纽引擎，打造湾区陆上铁路门户；同时积极争取东莞地铁
一号线支线建设，通过轨道交通串联铁路站点，完善轨道交通支撑体系，加强樟木头镇
与松山湖片区、市区联动。

2

关于公共服务设施方面。一是建议规划考

虑未来人口变化走向，精准配置公共资源

，避免因布局不合理出现公园、体育活动

场地等空间闲置问题；二是提出加快补齐

基本公共服务短板，着重推进小学、初中

等教育设施建设；三是有序推进城市公园

建设，提升市民生活品质。

已采纳。

规划充分考虑未来人口趋势，以规划期末常住人口24万人作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

准，后续根据城镇发展，有序推进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；规划科学布局教育设施，规
划至2035年，逐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，具体实施及建设计划以教育管理部门结

合未来三年公办中小学学位需求情况的实施方案为准；充分将发挥樟木头镇自然山水地

域特色，结合城镇建设和人口需求，有序推进城市公园建设，为市民提供多层次、多元

化、高品质的公共空间。

3

关于用地性质方面。控制性详细规划存在
部分规划用地与现状用地性质不符，如土
地利用现状为居住用地，规划为教育用地
，建议规划考虑现状，按实际情况进行规
划用途调整。

已采纳。

早期控制性详细规划预测人口数量较高，公服设施配套压力大，规划用地性质存在脱离
实际的情况。本轮规划回归现实人口趋势，同时结合公安部门人口统计数据等，研定规
划期末的常住人口按24万控制，并据此重新校核教育等公服设施规模。本轮规划以第三
次全国土地变更调查（简称“三调”，其用途为土地利用现状用途）为基础为依据，同
时结合全镇发展策略，大部分土地用途已回归实际用途，如村庄等。对于控规用地性质
与实际用途不符的情况，下一阶段控规将重新调整。



4

关于产业发展方面。一是生态旅游康养服
务业。规划注重康养产业符合樟木头的实
际发展，对于旗岭山森林公园，建议可往
康养方向规划，让其产生实际的经济价值
，带动樟木头产业的发展，同时兼顾生态
环境的保护。二是塑胶产业升级方面。建
议借鉴深圳水贝珠宝、华强北电子产业集
群等地方产业向高端制造升级转型的成功
案例。

已采纳。

在生态旅游康养方面。规划依托森林资源，以优质生态资源为核心载体，积极发展森林

旅游产业、森林康养业等特色产业，其发展方向和具体布局需结合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

开发边界、永久基本农田等底线管控要求及镇政府决策部署，在全镇范围内统筹考虑。

在塑胶产业升级方面，规划层面打造塑胶新材料产业集群，推动塑胶产业转型升级，聚

焦强化产业“强支柱”，全面推动传统塑胶产业转型升级；实施层面，政府谋划，学习

余姚先进技术和经验，逐步引进重大项目，形成集聚效应，将零散分散功能单一的塑胶

产业现状，打造具有功能属性多样的产业链，带动整个产业发展。

5

关于工程建设方面。从工程建设角度来说
，道路、用地规划缺乏对地形、征拆等因
素的考虑。建议在项目、建筑落地之前，
根据现场地形、道路坡度、权属、周边村
民的意见等，把规划做到合理。

解释说明。

后续在单元详细规划阶段将加强与各部门协同，将结合现场地形、道路坡度、权属、周
边村庄情况等，逐一排查问题，以提高详细规划的科学性、可实施性。

6

关于历史文化保护方面。圩镇社区整治更
新项目会对老旧建筑物进行翻新，部分碉
楼已划入历史建筑，部分涉及产权，在规
划层面是否为强制性内容。

已采纳。

历史文物保护对樟木头镇历史文脉的传承有着重大意义。本轮规划落实文物主管部门确
定的文物建筑。规划管控上，遵循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，严格保护不可移动文物、传统
村落和历史建筑，支持和鼓励历史建筑合理利用，最大限度发挥历史建筑价值，严禁随
意拆除和破坏。在保护原有文化特色风貌的基础上，可充分挖掘历史文化价值，切实把
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市更新。

7
关于农房报建三区问题。宅基地报建方面
住建部门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调整农房报
建三区。

已采纳。

国空批复后向专项传导落实，农房报建专项需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底线要求，
具体管控以专项规划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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